朝陽科技大學性別工作平等案件申訴書
	申訴人
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法定代理人資料（無者免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受任人資料（無者免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被申訴人

基本資料
	名稱（全銜）： 
	行業別： 

	
	住  址：
	電話：

	
	負責人姓名：                            
	員工人數： 

	本個案是否有經過協調或調解
	□是（請說明時間、地點與處理單位）

□否

	申訴案件類型（請勾選或以文字陳述） 
	□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升遷，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薪資給付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工作規則或勞動契契約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或以其為解僱之理由。 

□雇主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雇主未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雇主拒絕員工請生理假、產假、陪產假、育嬰留職停薪、哺乳時間、家庭照顧假、托兒設（措）施、救濟及申訴等。 

□其他，＿＿＿＿＿＿＿＿＿＿＿＿＿＿＿＿＿＿＿＿＿＿ 。 



	重要事實及申訴理由：

· 重要事實（請簡明扼要敘述人、時、事、地等重要事實）
· 申訴理由



	此致

      朝陽科技大學
申訴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受任人（簽章）：
    申訴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 受任人應檢附委任書。
2. 本申訴書填寫完畢後，受理單位應影印一份予申訴人留存。




朝陽科技大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同意書
本校為辦理性別平等工作申訴相關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之目的：人事管理(法定特定目的項目002)，包括但不限於任用審核、薪資管理、績效考核、退休、訓練及發展計畫、安全衛生、門禁管制、申訴、醫療、保險、福利措施、建立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及內部統計調查與分析等事項及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法定特定目的項目063)。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類(C001、C003)、特徵類(C011)、家庭情形(C024)、受僱情形(C061、C062、C063、C064、C065、C066、C068、C069、C070、C071、C072、C073)、健康與其他(C111、C114、C115、C116)。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及地區：臺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校將自即日起至本校存續期間利用上述資料。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
(1)本校為達前述蒐集之目的，將於必要時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以聯繫、通知等。
(2)於必要時將您的個人資料適度提供予第三人如公務機關、醫療機構及其他為達蒐集之目的所需提供之機關。
五、您得依個人資料法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但法令另有規定者，本校得拒絕之。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人資處，電話:04-23323000#3022。若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六、臺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若選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全時，本校將可能無法進行特定目的所列各項業務，進而影響臺端之權益。
